排水行业数据库分区数据维护协议（征求意见稿）
甲方：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排水行业数据库维护项目主要是对已建排水行业数据库内的排水基础设施数据进行更新、校对和维护，以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使之更好的为市、区排水行业管理和防汛排水应急处置工作服务。甲方作为建设方，委托乙方负责辖区排水数据维护项目的管理和实施。现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第1条 概况及要求
一、维护内容：              区排水管网数据、泵站数据
二、工程量：

1、数据采集：对2006年-2009年新建排水管网资料进行整理、复核、补测并录入。
2、现有数据校核：对2006年管网测绘资料进行补充、校核、补测并更正。                                                    
截止2008年底       区排水管网      公里，2009年应完成其中         公里管网的校核工作，具体有：          
1）                                      排水系统管网数据；
2）                                      泵站数据采集补充；
3）                                                         
4）                                                         

三、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四、要求：
1、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应将竣工资料等数据与现状数据进行核对，准确录入，并验证数据逻辑关系。
2、数据的完整性要求。应完整录入排水设施空间和属性数据。
3、更新的及时性。做到接管排水设施数据的及时录入，数据入库应作为档案接收步骤之一。
4、按时上报更新数据。自合同生效次月起每月10日上报更新数据。
5、软件更新和参加培训要求。按时参加培训，协助做好软件的维护和升级工作。
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一
第2条 双方责任 

一、甲方的责任：

1、提出数据维护内容及要求；

2、培训乙方维护人员；

3、评估乙方数据成果，及时反馈给乙方；

4、按时支付相应款项给乙方。
二、乙方的责任：

1、负责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的内容；

2、指派一名维护人员具体负责数据维护工作；
3、按协议第一条要求定期提交数据成果，并对提交的数据成果的准确性负责。
第3条 费用和支付方法
该委托协议的总费用为人民币            元整（￥       ），其中，排水行业数据库维护费用     万元，排水设施测绘费用      万元；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15天内首付人民币元整               （￥         ）支付给乙方；剩余款项于项目维护期满后15天内支付给乙方。
第4条 其它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商定的内容以协议、附件等形式出现，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正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地址：厦门路180号      
   地址： 
电话：63224693   




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排水行业数据库分区数据维护具体要求
一、数据维护对象和内容：

排水设施数据维护内容包括对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等排水设施现状数据进行数字化，并进行检查和校验，检查数据的属性及逻辑关联关系，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定期向委托方提交数据成果。

设施数据主要包含设施的空间数据及属性数据，包括排水管道、排水井、排水泵站、排放口及排水户等设施类的相关数据。

1、排水管网设施数据：主要包括排水管道、排水井、排放口等

1）排水管道：主要包含管道代码、系统代码、所在路段、管道等级、管道类型、管径、管材、流向及其空间位置等；
2）排水井：主要包含编码、系统代码、所在路段、类别、井深、用途、井盖材质及空间位置等；
3）排放口：排放口编号、排水系统代码、位置、相连排水管道始端管径、相连排水管道末端管径、管底藁城、排水量等。

2、排水泵站：主要包含编码、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服务面积、服务人口、泵机情况、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建造时间、占地面积及其空间位置等；
3）排水户：主要包括排水户代码、单位的国家代码、许可证号码、排水系统代码、许可证类型、许可证颁发时间、排水户名称、排水户地址、排水项目名称、排水项目地址、项目类型、法人代表、联系电话、邮政编码、用水总量、自备水量、总排水量、生产污水量、生活污水量、主要污染物名称、污水处理方式、生产工艺描述、接户井位置、接户井数量、接户管管径、接户管下游接入排水井编号、排水管道代码、接户井描述、平面图等。

二、数据维护主要步骤
1、数据采集
包括历史排水工程竣工图纸、测绘部门提供已建设排水工程CAD图、改建或已废的排水工程资料；确保图纸上标明设施的X、Y坐标及其坐标系统。

2、数据更新
维护人员使用数据排水设施维护系统，把新改建的排水设施数据录入系统。

3、数据校对
   检查、校验排水设施数据，与设施维护系统中现有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错误数据进行更正。数据校对的主要内容包括：测绘单位提交资料、竣工图纸及维护系统中数据的一致性检查，包括位置信息、属性信息、逻辑关系等；以人机交互方式实施数据检查，修正数据成果，对系统中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录入。
4、成果提交

每月10日前提交校验的数据成果到上海市排水行业数据库。
三、数据维护要求

1、平面图形检查应遵循以下逻辑关系：

1）一个检查井至少存在一段上游管，并存在一段下游管。

2）管段两端各存在一个上游井和一个下游井或排放口。

3）管段和井之间应相互连接。

4）排水管网的最终出水方向是水体、泵站或污水处理厂。

5）相连管道间的转折、变径或高程改变处应存在一个排水井。

6）一般情况下，排水管网的下游管道口径大于等于上游管道口径。

7）检查泵站、污水处理厂的围墙转折点及进、出水管道数据与管网数据的连接关系。

8）新测管道与原有管道合并时，应进行逻辑性检查。

9）相邻区县接边处应检查排水管网的连通性，不能出现重叠或遗漏。

2、剖面图形检查应遵循以下逻辑关系：

1）在重力流管道中，上游管道标高应大于等于下游管道标高；管道坡度应与水流方向保持一致。

2）排水井内的管底标高不得低于井底标高。

3）排水井落地深度宜在30 cm以内。

4）倒虹管应增加标注说明。

5）属性检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6）检查每个排水设施属性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7）设施编码分类应符合本规定中的编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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